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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证券代码

000929

公告编号：

2015

（临）—

004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

上年同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6600

—

7000

万元 盈利

：

230.0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2769.32%

—

2943.21%

基本每股收益

0.3553

—

0.3768 0.0124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国内股票二级市场持续走高，公司证券投资处置及持有收益较上年同期获

得较大幅度增长，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 有关2015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

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7日，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发布了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5号），因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4月7日起停牌，停

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截至本公告日，该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相关中介机构已进驻本公司，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正全力配合各中介机

构，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

二、认购方式等方案的细节仍在磋商讨论过程中，公司将尽快与中介机构筹划确定相

关方案。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公告编号：临

2015-011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船舶退役及出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为落实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月1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的2014年船舶退役计划及2015年1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批准的2015年船舶退役计划，本公司在2015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共计

以废钢船出售了一艘集装箱船以及十三艘散货船，该等船舶共计92.47万载重吨，总售价约

为2.11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5年3月31日，经财务核算本次拆解实现损益约为-0.72亿元人

民币，该拆解实现损益未经审计。

本次退役的船舶共计十四艘，包括原隶属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

司的 “大清河” 等集装箱船一艘，以及原隶属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远散货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的 “奋进海” 、“嵩山海” 、“黄山海” 、“港明” 、“泰顺海” 、“寿宁海” 、“泰华

海” 、“天盛海” 、“宜昌海” 、“东昌海” 、“益佳” 、“登州海” 、“鹏信” 等散货船十三艘。

经对老旧运输船实施退役，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和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的自有船平均船龄有所下降，船舶节油、环保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从而有利于提高本公司船

队整体的经营竞争力，符合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5-024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相关媒体报道本公司健康元大举进军微商等内容。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报道， 经本公司自查及向公司相关当事人询问， 本公司说明如

下：

1、本公司目前正在与广东思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埠集团）商谈

合作事宜，初步意向为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拟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

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占49%的股权，思埠集团占51%的股权。

2、截至公告日，前述内容尚未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本公司将于近两周内完

成与思埠集团前述合资公司注册文件的签署， 并安排后续公司注册等相关事

宜。

3、 思埠集团初步计划近两周内将就其与本公司合作事宜向媒体发布信

息。

三、重大风险提示

1、本公司近期股票累计涨幅较大，自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4月13日

的收盘价，累计涨幅达到约324.06%，公司动态市盈率达到约101.68倍。公司郑

重提醒投资者：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变化，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避免盲

目跟风炒作。

2、就本公司与思埠集团拟设立合资公司进行产品营销合作的事宜，本公

司亦无法预测未来与思埠集团合作前景，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

险。

3、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长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嘉实中证

500ETF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

2015年 4月14� �日起增加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嘉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层

法定代表人 黄耀华 联系人 刘阳

电话

（

0755

）

83516289

传真

（

0755

）

83515567

网址

www.cgws.com

客服电话

4006666888

（

755

）

33680000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14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北新建材”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4月9日《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北新建材”股票自2015年4月10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13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北新建材”股票(代码：000786)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国投中鲁”恢复收盘价估值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自2015年4月3日起，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的“国投中鲁”股票(代码：600962)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13日起对旗下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的“国投中鲁”股票，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黄海机械”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3月23日《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黄海机械”股票自2015年3月23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13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

有的“黄海机械”股票(代码：002680)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5-15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 1�月 1�日--2015�年3月 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

万元左右

-322.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240

元

-0.015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

同期下降，各项成本和费用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 2015年1-3月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2015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5-16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6,061,227.79 16,792,186.93 114.75%

营业利润

2,055,893.72 -3,916,901.51 152.49%

利润总额

1,917,267.01 2,263,922.12 -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19,837.64 2,263,922.12 -15.2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2 0.0109 -15.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7％ 22.28％

减少了

6.61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4,914,448.43 81,771,926.49 6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3,211,660.85 11,291,031.11 17.01%

股本

208,080,000.00 208,08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0.0635 0.0543 17.0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061,227.79元， 实现营业利润2,055,

893.72元；实现净利润1,919,837.64元。

1、 本期营业收入为 36,061,227.79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75%，主要原因为公司本年度开展新业务所致。

2、 公司报告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5.31%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公

司开展新业务前期投入较大及公司非公开增发项目产生费用， 公司各项成本

和费用增加所致。

3、 报告期内所有者权益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01%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实

现盈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存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重大差异的

情形。

四、其他相关说明

目前，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进行中，本公司2014年度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201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将于2015年

4月30日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3日

A

股代码：

600096 A

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

2015-02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环保核查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3日、4月10日有关媒体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海云天化” ）在环保方面的问题作了报道，刊发了《青海云天化涉嫌排放刺

激性气体》《青海省环保部门责令云天化整改》的报道，公司对报道中提及的问题及相关

环保主管部门核查情况作以下说明：

一、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青海云天化成立于2007年9月25日，由公司与青海甘河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 注册资本76560万元，其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94.70%；青海甘河工业园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5.30%。 法定代表人：明大增；经营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黄河路100号

屹海大厦；经营范围：生产并销售本公司生产的化肥及农用氮磷钾肥（以上项目凭许可证

经营），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不含粮油）销售。

二、媒体报道的情况说明

1. � 关于 “2014年11月16日至17日， 企业仅一处排放口的二氧化硫排放就达

1895mg/m3,超出环保限定标准的两倍”的说明。

青海云天化2014年11月16日12：30-17日9：50在线监控系统显示二氧化硫超标，经现

场检查发现监测角反射镜污染，测量数据失真，进行清理后二氧化硫数据恢复正常。 根据

2014年11月18日青海怡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废

气超标的说明》（怡青环【2014】276号），经环保部门核实，此次二氧化硫超标属于监测设

备故障。

2.�关于“在云天化化肥工厂运行多年之后，企业尿素造粒塔无环保设施的状况，甘河

园区环保分局多次与云天化进行沟通协调，督促该公司限期开展尿素造粒塔顶部废气收集

处理工作。 直到2014年4月，云天化才开始实施一期尾气回收装置安装工作，而二期尾气回

收装置安装工作在2014年11月才完工”的说明。

青海云天化尿素造粒塔尾气，设计采用新型造粒塔和喷头，以及自然对流措施，使造粒

塔顶排气中的污染物的含量大大减少， 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限值，由98m高造粒塔顶高空达标排放。 为积极响应国家大气

污染防治方针政策，消减污染物的排放，2013年初青海云天化决定开展尿素造粒塔尾气洗

涤回收工作。因国内化肥行业使用尿素造粒塔尾气回收的装置比较少见，技术不成熟。经过

多次调研和考察对比，于2014年初最终采用四川美丰造粒塔粉尘回收专利技术（专利号：

ZL2007� 1� 0049626.1）。 2014年4月开始实施，2014年11月完成了一、二期尾气洗涤回收

装置的安装、调试和投用工作。 目前尾气洗涤回收装置正常运行，洗涤效果良好。

3.关于“仅在2014年，该公司就因为排放超标两次被当地环保部门立案处罚”的说明

青海云天化于2014年7月10日收到西宁市环境保护局的《西宁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宁环罚告【2014】46号），根据2014年5月15日西宁市监测站出具的第二季

度监督性监测报告，35吨燃煤锅炉主要污染物烟尘折算值为267� mg/m3，按照《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 二类区Ⅱ时段排放标准规定的标准值为200�

mg/m3，超标倍数为0.34倍。青海云天化认为烟尘的实测值与折算值之间差异较大，经解释

说明后环保部门未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4年12月1日收到西宁市环境保护局的《西宁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宁环罚告【2014】64号），提出2014年11月16日一期锅炉烟气排口二氧化硫在线监测浓

度最大值为1895mg/m3,排放标准为900mg/m3，二氧化硫超标1.1倍。根据2014年11月18

日青海怡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废气超标的说明》

（怡青环【2014】276号），经环保部门核实，此次二氧化硫超标属于监测设备故障，环保部

门未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环保主管部门的核查情况

在了解到媒体的相关报道后，当地环保部门高度重视，到青海云天化进行了实地监测

核查。 经过核查，2015年4月10日西宁市环境保护局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宁环罚告

[2015]20号），对青海云天化拟作如下处罚：一是限你公司于4月18日前改正违法行为，二

是处壹拾万元罚款。

青海云天化在收到处罚告知书后，高度重视，随即于4月7日成立攻关小组，对问题原因

进行了充分细致的查找和分析，认为无组织氨主要来自生产系统中的运转设备、管道和阀

门等易损部件的泄漏，通过排查分析，目前造成青海云天化厂界无组织氨排放超标的主要

原因是尿素低压吸收塔放空尾气。 并拟定复肥厂一、二期尿素低压吸收塔尾气洗涤回收技

术改造方案。 在整改期间青海云天化将彻底排查跑、冒、滴、漏情况，检修合成运转设备、管

道、阀门和氨罐的呼吸排气等密封部位，加强监测，完善工艺操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督促青海云天化严格按照环保部门要求认真整改，在生产经营中达标排放。 该

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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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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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养护维修工程项目招标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5年3月2日，在公司年度预算内，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2015〕纪

要13号）研究批准，公司发布了《2015年山东高速养护维修工程施工招标招

标公告》和《2015年山东高速养护维修工程监理招标招标公告》，工程施工和

监理范围主要包括：青银高速青岛至夏津段、京台高速德州至枣庄段、济南高

速绕城、济广高速唐王立交至槐荫立交段、荣潍高速潍坊至莱西段、威青高速

乳山至威海段、日兰高速菏泽段、河南许禹、许亳高速等部分路基、路面病害维

修，桥梁加固维修，高粘沥青桥面铺装，匝道路面维修，微表处、热再生等预防

性养护，标线磨损严重路段重新施划标线等；泰曲路、济南桥、平阴桥、利津桥

等部分病害维修；乳山东等收费站收费车道扩容工程；部分路段交通安全设施

提升改造、 收费雨棚维修等专项维修工程。 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

//www.chinabidding.com.cn/）、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www.

sdjt.gov.cn/）和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dhsg.com/）。

截至2015年3月24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共有6家投标单位递交投标

文件要求；经评标委员会采取合理低价法评标确定评标结果并公示，确定山东

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为2015年山东高速养护维修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合

同总金额共计伍亿玖仟柒佰叁拾贰万贰仟零肆元零角伍分 (￥597,322,

004.05)，其中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产合同金额为壹亿壹仟叁佰伍拾

壹万肆仟肆佰贰拾玖元壹角玖分（￥113514429.19）、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壹亿叁仟玖佰伍拾贰万柒仟零陆拾捌元肆角壹分

（￥139527068.41）、 山东高速集团河南许禹公路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

伍佰伍拾伍万陆仟贰佰贰拾伍元零角玖分（￥5556225.09）、山东高速潍莱公

路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贰仟贰佰伍拾捌万肆仟柒佰壹拾壹元柒角捌分

（￥22584711.78），受托管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叁亿壹

仟陆佰壹拾叁万玖仟伍佰陆拾玖元伍角捌分（ ￥316139569.58）。

截至2015年3月24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共有5家投标单位递交监理

投标文件；经评标委员会采取综合评标法评标确定评标结果并公示，确定山东

高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2015年山东高速养护维修工程监理中标单位，合同

总金额共计陆佰玖拾陆万捌仟伍佰元（￥6968500.00），其中山东高速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产合同金额为壹佰伍拾叁万肆仟玖佰壹拾元零角柒分

（￥1534910.07）、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壹佰陆拾

贰万柒仟柒佰伍拾伍元捌角叁分（￥1627755.83）、山东高速集团河南许禹公

路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陆万肆仟捌佰贰拾元贰角肆分（￥64820.24）、山

东高速潍莱公路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贰拾陆万叁仟肆佰柒拾捌元陆角

（￥263478.60）， 受托管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合同金额为叁佰肆拾

柒万柒仟伍佰叁拾伍元贰角陆分（￥3477535.26）。

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和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

关联法人，上述合同将构成关联交易。 日前，公司已向上述两家中标单位发了

中标通知书，将尽快组织合同签订和工程施工。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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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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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08年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本次付息的债权

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2015年4月20日，凡在2015年4月20日（含）前买入

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15年4月20日卖出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08年4月21日发行的

2008年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08中联

债” 、“本期债券” ）将于2015年4月21日支付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4月20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根据本公司“08中联债”《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08年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08中联债

3、债券代码：112002

4、发行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11亿元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

373�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

7、债券期限：8年，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5年付息日将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8、债券利率：票面利率6.50%，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9、计息期限：自2008年4月21日至2016年4月20日止

10、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11、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4月21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12、付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4月21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3、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4、信用级别：AA+

15、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08年5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16、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本期

“08中联债”的票面利率为6.50%。 每手“08中联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

65.0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

息为52.00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包括QFII和R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元派发利息为58.50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20日；

2、除息日为2015年4月21日；

3、兑息日为2015年4月21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4月2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08中联债”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

利息额的20%。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

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

业（包括QFII和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

得税，统一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15年5月8日前（含）

填写附件表格并签章后与身份证明一并传真至公司联系地址。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联系人：申柯

电话：（0731）88788432

传真：（0731）85651157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中心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中心9楼

法定代表人：杨锐敏

联系人：虞唯君

电话：（021）38784818

传真：（021）50818828

（三）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

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

币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